
表1  花蓮縣-行為輔導服務轉介申請表
(表1：由轉介單位填寫)
	轉介單位
	
	(由受理單位填寫)

	
	
	受理日
	年    月    日

	單     位
聯 絡 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與 個 案 
關     係
	□老師□社工□教保員/生服員□護理師
□治療師□醫師□職管員/就服員□其他：　　　
	電話
	

	
	
	手機
	

	單     位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轉介需求
（可複選）
	□1.分析行為功能及原因  □2.提供正向行為支持策略  □3.協助資源連結
□4.研商家庭服務計畫，進而使個案標的行為獲得緩解  □5.其他：　　　

	轉介單位屬性
	社政
	□1.社區式日間照顧 □2.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3.社區居住方案 □4.家庭托顧 
□5.身資中心/家資中心/個管中心 □6.社福中心/家服中心  □7.其他：　　　

	
	勞政
	□8.職重中心   □9.庇護工場   □10.社區就業  □11.其他：　　　

	
	其他
	□12.請說明：　　　　　　　　　　　　　　

	服務使用者姓名
	
	性  別
	□1.男  □2.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僅供衛福部社家署針對醫療資源使用狀況及規劃分析用)

	舊制手冊
障別
	
	新制
證明
	類別
	類別：第    類【    】          

	障礙等級
	□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ICD診斷
	ICD：





一、主要行為問題及處理歷史
	主要行為問題
	※評分說明
	頻率：出現的次數
	
	強度：持續時間長度或造成的干擾嚴重度

	
	6分
	每小時1次以上
	5分
	導致危及自己或他人或公共安全

	
	5分
	每半天1次以上
	4分
	行為持續4小時以上或嚴重干擾個案或團體日常生活活動至無法進行，或嚴重毀損器物至不堪使用

	
	4分
	每天1次以上
	3分
	行為持續1小時至4小時

	
	3分
	每週出現1次以上
	2分
	行為持續1小時以內或干擾個案或團體日常生活活動但可間斷進行，或毀損器物但仍可使用

	
	2分
	每2週1次以上
	1分
	行為持續30分鐘以內

	
	1分
	每月1次以下
	0分
	不干擾個案或團體日常生活活動之進行，或無任何毀損情事

	
	類  型（可複選）
(參照附表-常見行為問題一覽表)
	行  為  簡  述
(態樣、持續時間…等)
	頻率(勾選)
	強度(勾選)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0分

	
	□固著行為
	
	
	
	
	
	 
	
	
	
	
	
	
	

	
	□自傷行為
	
	
	
	
	
	
	
	
	
	
	
	
	

	
	□攻擊行為
	
	
	
	
	
	
	
	
	
	
	
	
	

	
	□物品攻擊（破壞）
	
	
	
	
	
	
	
	
	
	
	
	
	

	
	□不適當的社會行為
	
	
	
	
	
	
	
	
	
	
	
	
	

	
	□退縮
	
	
	
	
	
	
	
	
	
	
	
	
	

	
	□過份活動
	
	
	
	
	
	
	
	
	
	
	
	
	

	
	□不適當的性相關行為
	
	
	
	
	
	
	
	
	
	
	
	
	

	
	□身體調節異常
	
	
	
	
	
	
	
	
	
	
	
	
	

	
	□其他
	
	
	
	
	
	
	
	
	
	
	
	
	

	處理歷史
	上述行為問題從何時開始出現？已經持續多久？

貴單位或家庭曾試過之處理方式及效果：(如醫療、生態調整、行為獎懲、新行為訓練……)



二、個案身心狀況(經醫師診斷)
	說明
生理狀況
	正常
	異常（請簡述病名或症狀）
	就醫情況（未就醫或就醫之醫院、期間、處理結果）

	視覺
	□
	
	

	聽覺
	□
	
	

	肢體
	□
	
	

	癲癇
	□
	
	

	特殊疾病
	□
	
	

	情緒/精神障礙診斷：□ 無   
□ 有(請描述病名或症狀)：

	

	醫院名稱：             科別：                   醫師：

	醫療及輔具使用情形
	曾經使用
	藥品及輔具名稱：

停用原因：


	
	目前使用
	名稱/中、英文
	劑量/用法
	開始使用時間/使用結果

	
	
	
	
	

	
	
	
	
	

	
	
	
	
	


三、家庭狀況（ □ 檢附之個案基本資料文件內容已涵蓋下列資訊，詳見檢附資料）
	家系圖
	
	主要照顧者
	

	
	
	社區個案
	聯絡電話
	

	
	
	
	住家地址
	

	
	
	家庭功能
（如：教養能力、經濟狀況、家庭氣氛、家長對行為問題的處置與看法等）
	

	家屬及重要關係他人
	稱謂
	姓　名
	年齡
	職業(單位、職稱)
	身心狀況
	存
	歿
	與服務使用者同住

	
	
	
	
	
	
	
	
	是
	否

	
	父
	
	
	
	
	
	
	
	

	
	母
	
	
	
	
	
	
	
	

	
	
	
	
	
	
	
	
	
	

	
	
	
	
	
	
	
	
	
	

	
	
	
	
	
	
	
	
	
	


四、相關資源使用情形
	社政資源
	□身障生活補助
□身障輔具補助
□預防走失手鍊
□租屋補助
□復康巴士
	□個管/家資中心服務
□身心障礙者監護輔助宣告
□社會救助服務
□其他民間經濟補助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服務
□脆弱家庭服務
□其他         

	衛政資源
	□長照服務
□醫療服務
□其他         
	□諮商服務
□公衛護士/護理師追蹤服務
	□自殺關懷防治

	勞政資源
	□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　□職業輔導評量　□失業救助
□其他        

	民政資源
	□鄰里服務　　□宗教慈善服務　　□其他         

	警政資源
	□指紋採印　  □社會秩序維護  　□救護消防　□其他         

	司法/獄政資源
	□偵察　□審判中　□判決後　□執行/緩刑　□假釋  □保護管束
□其他         


	檢附資料
	(請勾選已檢附項目)
□ 現有之個案基本資料文件
□ 行為觀察紀錄（如：標的行為觀察紀錄表、藥效評估紀錄表…等）
□ 歷年行為支持計畫(如：ISP、IFSP、個案研討紀錄…等)
□ 個案能力現況表(如：溝通、認知、自理、社會互動、休閒…等)
□ 其他（如：醫療診斷/評估報告、與標的行為相關之影片/照片等），請說明                       

	填表人
簽章
	
	填表人
職稱
	
	單位主管
簽章
	



附表 常見行為問題類型一覽表
	序
	行為類型
	定義
	常見行為態樣

	1
	固著行為
	行為重複固定(同一性)且執著(重複/反覆)
	重複口語確認、身體部位重複搖晃或擺動、行為有固定的順序或儀式、物品有固定擺放的位置與角度等、強迫性的收拿、非性偏異戀物、固定形式抗拒改變等。

	2
	自傷行為
	施於自己身體部位的行為造成服務使用者本人身體受傷(淤青、紅腫、撕裂傷、骨折、流血、嘔吐、腦震盪、失明等)
	頭撞牆壁/地面/硬物、咬自己身體部位、摳自己身體部位、以利器割傷自己、敲打自己臉頰、掐自己喉嚨、拔頭髮、戳/打眼睛、猛力摔坐地上等。
＊自殘或自殺，雖目的可能不同，亦歸屬此類。

	3
	攻擊行為
	施於他人的行為造成他人身體受傷(淤青、紅腫、撕裂傷、骨折、流血、嘔吐、腦震盪、失明等)
	· 身體攻擊：打人、推人、咬人
· 口語攻擊：大聲叫罵、訐譙、恐嚇(信)
· 被動攻擊：抗拒或不順從行為，以不當方式拒絕遵循他人所下的指令或活動，表面服從。

	4
	物品攻擊
(破壞)
	摔丟/撕毀/敲壞公有或私人物品或設備，導致財物受損；徒手或使用工具破壞物品
	打破馬桶蓋或鏡子、拆家具、撕衣服、啃桌椅等

	5
	不適當的
社會行為
	· 行為違反社會規範，甚至侵犯他人權益
· 與人互動不適當
· 行為影響個人被接受的程度
	向人吐口水、比中指、聞人身體、摸或聞人頭髮、重複發出喧鬧聲、重複自言自語、尖叫、攀爬高處、躺地不起、暴衝或暴跳、蹺家/蹺離機構、在社區遊蕩、易被煽動誘騙、偷竊、網路成癮、玩火/瓦斯/汽油等危險物品、情緒起伏變化大或易莫名哭鬧、霸凌、情境/活動轉換困難、無端報警或陳情等。

	6
	退縮
	拒絕與他人互動，或拒絕參與多數活動，持續一段時間
	害怕他人靠近、無法引發其對人事物之興趣、拒絕離開床位或座位、長時間與他人保持遠距離、躲藏、拒學、待在家不肯外出等。

	7
	過份活動
	過度活動，躁動程度異於常態
	精神經常亢奮不已、動個不停、來回跳躍或衝跑、很難安靜坐下或站立時間短暫等。

	8
	不適當的性相關行為
	超出年齡、文化及社會規範的性相關行為表現，可能對當事人或他人造成困擾、危害或影響
	公開裸露私密處、公然自慰、社區裸奔、網路公開私密照或影片、跟縱騷擾、性騷擾、性剝削、性交易、性猥褻、性侵害等。

	9
	身體調節異常
	指與一般人的行為模式、年齡發展階段、文化背景或社會期待不一致，並且可能顯著偏離常態的行為表現。
	飲食異常(如異食、暴食、厭食、過度飲水、反芻、僵化飲食等)。
睡眠異常(如猝睡、失眠、嗜睡或晝夜節律睡眠障礙等) 
排泄異常(如塗糞、排泄位置不適當等)

	10
	其他
	無法歸屬在前述類別的行為
	





